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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村貌也要进一步提升。
我市要实施村庄硬化绿化亮化工
程。郑州市本级新（改）建农村公
路不少于 400公里，2020年底前
完成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建设。
推进村庄绿化，建设绿色生态村

庄，2020年底前乡村绿化覆盖率
达到30%。完善村庄公共照明实
施，实现村庄主要街道和公共活
动场所夜晚有照明。

提升村庄形象面貌。新(改)
建房屋要突出当地传统民居特色

和时代特征，防止盲目照搬照抄，
千村一面，严禁脱离农村实际建
大公园、大广场、大牌坊等形象工
程。加大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保护力度，弘扬中原传统
农耕文化，提升田园风光品质。

年底前，我市将建立完善
部门协同监管平台

“双随机一公开”，即随机
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
检查人员，向社会公开检查结
果。《方案》明确，我市要制定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与此同时，
今年底前，我市将建立完善部
门协同监管平台。对市场主体
的检查，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地方部门协同
监管平台—河南)”实施，做到各
级行政执法部门统一标准、统
一平台、统一时限，实现一个平
台操作，一个平台公示抽查结
果，确保全程留痕、责任可追
溯。对市场主体以外的检查对
象，在未整合前由各单位另行
安排，并通过本单位官网及时
向社会公示检查结果，接受社
会监督。

推行随机抽查与信用监管
联动

《方案》明确，要按照顺序

依次实施：确定检查事项、抽取
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组
织实施检查、公示检查结果。

随机抽查结果将依法公
开。按照要求，市场主体的检
查结果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河南)”进行公
示，公示率要达到100%。

如检查对象拒绝接受检查
或在接受检查中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的，将由相关监管
部门依法处理记入检查结果并
向社会公示。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将推
行随机抽查与信用监管联动。
检查结果将及时列入被检查对
象的社会信用记录，建立健全诚
信档案。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不良信用记
录的，按照联合惩戒和失信企业
协同监管的有关规定，在政府采
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
信贷融资、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
中实施联合惩戒。

郑州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税收违法等失信企业
将受联合惩戒

本报讯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机制。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郑州市全面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我市要建立健全
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
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进跨部门联合监管和
“互联网监管”。记者 董艳竹

我市出台3年行动方案，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大变样

行政村要通硬化路 主街道夜晚要亮灯
新(改)建房屋要突出当地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本报讯 2018年，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形成长效机制；2019年，全市
所有规划保留村建成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基本完成农
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2020年底前，实现农村人居
环境普遍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市政府
办公厅按照印发《郑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从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理、着力提升
村容村貌等重点方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 董艳竹

2018年，基本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覆盖，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形成长效机制，探
索实行市场化运作模式。新郑
市、新密市、荥阳市通过省农村

垃圾治理工作达标验收。继续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
程,使全市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覆盖率累计达到 65%以上。
开展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每个乡镇新建(改造)二类
公厕2座以上。

2020年底前，95%以上的村
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在农村垃圾治理方面，《方
案》提到，各县 (市)要加快建立
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村庄应按照不低于人口总数
2‰的标准配足保洁人员，合理
配备垃圾清扫和密闭式收集设
施。到 2020年，在郑州市东、

南、西分别新建成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厕所粪污如何治理，根据部
署，我市要全面开展农村厕所改
造，2020年底前实现全市所有规
划保留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农村新建住房均要配套

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2018年，在五县(市)、二七区
364个规划保留村建设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使全市农村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覆盖率累计达到
65%以上。

2020年底前95%以上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郑州市东、南、西将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新(改)建房屋要突出当地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接群众举报，G市某镇环保
所所长王某（中共党员）对辖区
一耐火材料厂偷排污水行为不
负责任、疏于管理。该市纪委监
委对此展开调查，发现王某与该
企业法人交往颇深，经常无偿使
用该企业车辆，并于 2018年 6
月向该企业借款 20万元用于
个人资金周转至今未还。对于
王某的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应
怎样处理？

答：党员干部借用管理和服
务对象钱款、住房、车辆等从而

影响公正执法的行为属于违反
廉洁纪律的行为。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章
第九十条规定：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
款、住房、车辆等，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
者开除党籍处分。

“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
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此条为新增条款，体现了
《条例》的修订坚持问题导向，将
管党治党和监督执纪中此类突
出违纪行为，明确为党员干部不
可触碰的纪律底线。

王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应认真履职尽责，为群众解
决问题，却触犯廉洁纪律，无偿
借用管理对象车辆、钱款，还违
反工作纪律，消极执法，失职失
责，情节较重。为此，该市纪委
监委决定给予其严重警告的党
纪处分。

A

B

党员干部不得借用管理服务对象钱款

日前，J区纪委在办理一起
党员违纪案件过程中发现，党员
张某等人在接受纪律审查过程
中，不仅主动交代了本人应当受
到党纪处分的问题，又检举了同
案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
且查证属实。那么对于张某的
行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吗？

答：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第三章“纪律处分运
用规则”第十七条明确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
纪处分的问题的；

“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
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
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

“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
当受到党纪处分或者法律追究
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
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
生的；

“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其中第二款为新增加内容。
《条例》第二十一条内容未

做修改，对“从轻处分”“从重处
分”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

“从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
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
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的处分。

“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
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
分幅度以内，给予较重的处分。”

张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利
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了
廉洁纪律，情节较重，应当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鉴于其
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主动交代
违纪事实，并检举同案人，经查
证属实，可以减轻处分，故 J 区
纪委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
记者 董艳竹

主动交代问题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